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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 
 

  

 

醫 院 管 理 局   群 策 群 力 為 病 人 ‧ 優 質 醫 護 滿 杏 林  

HOSPITAL   Quality Patient-Centred Care Through Teamwork 

AUTHORITY  

本局檔號︰(90) in FP2/FC/HAHO/I 
來函檔號︰CB(3)/PAC/R47 
 
 
香港中區 
昃臣道 8號 
立法會大樓 
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請交︰衛碧瑤女士） 
 
衛女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 
“醫院管理局︰未清繳醫療費用的管理＂ 

的公開聆訊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報告書第 5章） 

 
就閣下於 2006 年 12月 12日給蘇利民先生信件。我謹隨函夾附本局就政府帳目委員

會於 2006 年 12月 7日公開聆訊中要求的資料的中文回應。英文本已於較早時另函附上。 
 
 
 
 醫管局行政總裁蘇利民 

（謝秀玲 代行） 

        
副本分送︰ 
衛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請交︰聶德權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請交︰謝雲珍女士） 
審計署署長（請交︰張濟中先生） 
 
 
2006 年 12月 18日 

 
香港九龍亞皆老街 147B 醫管局大樓 4樓 426N 室 

電話 Tel : (852) 2300 6783         傳真 Fax : (852) 2895 -2366         電郵︰ tsensl@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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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a) 
 
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報告書）1.9段表 1所顯示的情況，自 2006 年 3月 31日以
後是否有所改善。 
 
答覆︰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9段表 1顯示截至 2006 年 3月 31日病人拖欠費用的帳齡分
析。截至 2006 年 11 月 30 日的帳齡分析載於下表。與 2006 年 3 月 31 日比較，        
2006 年 11 月 30 日拖欠費用的帳齡情況大致相同。6 個月以下帳齡的部份稍有改
善，以帳單數目計，由 72%增至 73%，若以數額計則由 74%下跌至 71%。拖欠費
用水平由 1 億 3,040 萬元上升至 1 億 5,200 萬元（+16.6%），跟同期相應收費的
20%增幅相符，即由 16億 770萬元增至 19億 2,930萬元（以一年計）。 
 

病人拖欠費用的帳齡分析 
(2006 年 11月 30日的情況) 

       
未清繳款項帳單 款額 

拖欠期 
2006 年 11月 30日 2006 年 

3月 31日 2006 年 11月 30日 2006 年 
3月 31日 

(以月計) (數目) (百分率) (百分率) (百萬元) (百分率) (百分率) 

   3或以下 45,310 52% 53% 74.1 49% 52%
> 3 至 6 17,889 21% 19% 33.8 22% 22%
> 6 至 9 9,871 11% 12% 17.1 12% 11%
> 9 至 12 5,420 6% 7% 12.6 8% 6%
> 12 至 24 6,054 7% 6% 9.4 6% 6%
> 24 至 36 1,421 2% 2% 3.2 2% 2%
> 36 1,116 1% 1% 1.8 1% 1%
總計 87,081 100% 100% 152.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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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b) 
 
報告書 2.19(a) 段所載，醫管局就指示員工應在特定的時限內打出特定數目的電話所發

出的指引副本。 
 
答覆︰ 
 
以下是目前醫管局對致電已出院的病人之指引，摘自醫管局總部會計通告 13/2006“收
回欠款及註銷程序指引＂。 
 
(i)  發出最後帳單後的電話跟進 
辦事處 負責人員 程序 
收費處／

會計處 
收費處 
人員 

4. 以下個案須在發出最後通知前，致電病人或其最近親屬至
少一次︰ 
(a) 尚未清繳帳單的欠款數目超過第 II 類別 (註) 欠款限

額；或 
(b) 郵件沒法投遞，或 
(c) 經醫院界定為問題個案。 
最好病人或最近親屬能承諾一個具體還款日期，並緊密

監察還款情況。 
 

 
(ii)  發出最後通知後的電話跟進 
辦事處 負責人員 程序 
收費處／

會計處 
收費處 
人員 

10. 假如帳單於發出最後通知 14日後仍未清繳，應致電病人
或最近親屬追收，並將跟進電話內容紀錄在病人帳單與 
收費系統內。假如欠款數目︰ 

(a) 為 150元或以下，視乎資源酌情決定； 
(b) 超過 150元，但不超過第 I 類別 (註) 欠款限額，自發  
出最後通知後 90日內起碼致電 1次； 

(c) 超過第 I 類別欠款限額 – 自發出最後通知後 60日內
起碼致電 1次。 

 
註 : 醫管局訂有內部指引界定屬第 I 類別的醫療費用欠款數額範圍。超出第 I 類別最高數額的欠款

則視作第 II 類別欠款。基於保密理由，本答覆內並未透露有關的數目。 
 
醫管局將會進一步收緊上述指引，包括︰ 

(1) 上述 (i) 4(a) 項 ––– 調低於發出最後通知前須致電跟進的欠款限額；及 

(2) 上述 (ii) 10(b) 項 ––– 縮短跟進電話的限期，至所有跟進電話須於發出最後通知
後 60日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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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c) 
 
有關報告書 4.3段表 17 
 
(i) 提供截至 2004 年 3月 31日、2005 年 3月 31日及 2006 年 3月 31日來自

中國大陸非符合資格人士拖欠款項及所佔比例，以及在這些人士中，曾  
使用香港產科服務的孕婦所拖欠數額和所佔比例。 

 
(ii) 截至 2004 年 3月 31日、2005 年 3月 31日及 2006 年 3月 31日符合資格

人士欠款個案數目及涉及病人數目。 
 
 
答覆(c)(i): 
 
2004、2005及 2006 年度截至 3月 31日產科及其他專科的所有非符合資格人
士拖欠款項如下︰ 
 

年度截至 產科 非產科 
非符合資格人士 
欠款合計 

  百萬元 % 百萬元 % 百萬元 % 
2004 年 3月 31日 15.4 19% 64.9 81% 80.3 100% 
2005 年 3月 31日 16.6 27% 44.7 73% 61.3 100% 
2006 年 3月 31日 32.9 44% 41.2 56% 74.1 100% 
三年平均 21.6  30% 50.3  70% 71.9  100% 
 
來自中國大陸的非符合資格人士的數據暫時未能提供。 
 
 
答覆(c)(ii): 
 
2004、2005及 2006 年年度截至 3月 31日符合資格人士欠款個案數目及涉及病人數

目如下︰ 
 

年度截至 個案數目 病人數目 符合資格人士 
欠款合計 
(百萬元) 

2004 年 3月 31日 61,829 46,426 45.8 
2005 年 3月 31日 58,721 44,025 48.5 
2006 年 3月 31日 50,579 37,594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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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d) 
 
2003/04 年度至 2005/06 年度，來自中國大陸的非符合資格人士在留港期間因

意外而住院的個案數目，比對來自中國大陸非符合資格人士的住院個案總數。 
 
 
答覆︰ 
 
在 2003/04、2004/05、2005/06 年度，經急症室入院的非符合資格人士數目載

列在下列附表。有關來自中國大陸的非符合資格人士在留港間因意外而入住 
公立醫院的數據，醫管局暫時未能提供。 
 
 
 

  

 
經急症室入院的 

非符合資格人士數目

 

非符合資格人士 
住院總數 % 

2003/04 7,953  14,342  55% 

2004/05 11,643  17,994  65% 

2005/06 13,417  18,839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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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e)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4.7段，醫管局自 2005 年 9月 1日開始推行非符合資

格人士的二萬元整套產科收費。其中一個目的是阻嚇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公 
共醫療服務。但報告書 4.3段表 17顯示非符合資格人士的欠款額由 2005 年 3
月 31日的 6,130萬元增加至 2006 年 3月 31日的 7,410萬元。請提供詳細資料

證明這項整套產科收費對阻嚇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公共醫療服務有效。 
 
 
答覆︰ 
 
非符合資格人士整套產科服務收費對減低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公共醫院產科

服務證實有效。自 2005 年 9月引入這項整套收費後，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公
共產科服務的分娩個案，在緊接推行整套收費的前後 12個月內，即 2004 年 9
月至 2005 年 8月，以及 2005 年 9月至 2006 年 8月，由 13,699宗下跌 15%至
11,673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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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f) 
 
根據報告書 5.3 段表 19，欠繳費用 6-10 宗的病人有 3,884 名、11-15 宗的有
846名、16-20宗的有 305名，而超過 20宗的則有 340名。請提供這些個案
的詳情，例如病人背景、所需的醫療服務及涉及的時間。 
 
 
答覆︰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3段表 19展示的符合資格人士欠繳費用個案分為四個
類別（即 6-10宗、11-15宗、16-20宗及超過 20宗），包括截至 2006 年 8月
31日的五年期間註銷的壞帳（490萬元），以及於 2006 年 8月 31日尚未清繳
的費用（800萬元）。截至 2006 年 12月 10（即 3.5個月內），尚未清繳的個
案中，82%己被清繳；尤其，超過 94%日間醫療服務費用的欠款個案己被清

繳。 

 
附件載有四個類別欠繳費用個案數目的分析，分析顯示超過 50%的個案中，
病人年齡超過 50歲。截至 2006 年 12月 10日，仍未清繳的個案中，急症室
個案佔 40%，而住院個案則佔 35%，有相當多的病人是年長的長期病患者，

須經常使用醫管局的門診和急症入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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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g) 
 
在聆訊中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及醫管局行政總裁指出，使用醫管局醫療服

務的符合資格人士應有能力支付醫療費用，因為有經濟困難的病人應已申請

費用減免。委員會想知道這項聲稱的理據。 
 
 
答覆︰ 
 
根據政府目前的政策，不會有人因經濟拮据而得不到適當的醫療照顧。為確

保遵行這項政策，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病人，於出示一張發給

領取綜援人士的有效醫療豁免證後，則可獲豁免公共醫療費用。有經濟困難

而無法繳付醫療費用的非領取綜援人士，則可向社會福利署或醫管局的醫務

社工申請豁免。醫務社工會根據指引，審慎考慮及評估申請人的經濟、社會

及醫療情況。 
 
醫管局醫院的所有醫務社會工作組均放置有豁免機制的資料單張，供巿民取

閱，而醫管局的互聯網亦有提供有關的資料。此外，醫管局的追收欠款指引

亦規定醫院職員，包括會計處及收費處的職員，應提醒有經濟困難的公共病

房病人向醫務社工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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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h) 
 
聆訊中曾提出醫管局正考慮聘請國際收數公司追收高風險非符合資格人士的

壞帳。委員會希望知道醫管局是否就聘請任何收數公司作出決定，若是，請         
提供聘請該等公司的成本，以及他們將來收數的成功率。 
 
 
答覆︰ 
 
醫管局大會將於 2006 年 12 月 21 日的會議上，考慮聘請國際收數公司追收高       
風險非符合資格人士壞帳的建議措施。取得大會的支持後，醫管局會對建議        
的措施進行深入評估，包括成本、利益及風險因素。醫管局會透過公開招標         
聘請國際收數公司。標書審核的準則會包括公司的歷史、背景、信譽、營運             
策略、管理團隊、運作模式、員工概況、資訊保安、科技運用及顧客對象             
等，以及提供服務的收費。 
 
 


